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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1231 

一、 企業付公會參訓費 免扣繳。 

二、 打炒房 兩項修正法案三讀。 

三、 剩餘財產分配 要考量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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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付公會參訓費 免扣繳 

2020-12-31 05:23 經濟日報 / 記者程士華／台北報導 

    企業派員參與同業公會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可留意是否有拿到同業公會所提供

的發票，中區國稅局表示，如果同業公會有提供發票作為憑證，企業在給付參訓費時，

不僅免扣繳稅，也不用辦理扣繳申報。 

  官員表示，員工利用業餘時間，自行參加進修課程，給付方為個人時，通常不會

有扣繳的煩惱，但如果是企業派員到同業公會舉辦的課程進修，給付方為營利事業，

就要注意扣繳相關的規定。 

  在稽徵實務上常常發現，不少企業給付同業公會費用之後，會主動扣繳部分稅款

應繳款，官員表示，但實際上這筆參訓費對機關、團體而言，屬於「其他所得」，依

法可以不必扣繳所得，給付方只要列單向國稅局申報、填發免扣繳憑單就可以。 

  官員表示，還有一種例外情形，在於部分較具規模的機關、團體，本身可能會辦

理營業登記，會主動開立統一發票給參訓者，這筆費用的性質就會是營利所得，其實

不在應扣繳範圍，企業給付費用時，也就不必就該教育訓練費用列單申報、也不必填

發免扣繳憑單。 

  除了參訓費用之外，許多企業也會向同業公會繳交會費，官員表示，在財政部過

去的函釋中，同業公會會費的性質也近似於營業收入，因此同樣不必進行扣繳及申報。 

【2020/12/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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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炒房 兩項修正法案三讀 

2020-12-31 05:23 經濟日報 / 記者鄭鴻達／台北報導 

    立法院院會昨（30）日三讀通過兩項打炒房相關修法。包括「實價登錄 2.0」的成

交案件資訊完整揭露、預售屋納管、紅單交易納管並禁止轉售等；《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則恢復個人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以遏止炒房漏洞。 

  經三讀通過的《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修法，則規定自 2021 年元旦貣，恢復個人未

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以遏阻個人藉交易未上市櫃公司股權

轉移，達成實質轉移房地產所有權，規避「房地合一稅」。為免影響新創，新法排除

一定條件、未滿五年的高風險新創事業。 

  財政部長蘇建榮日前曾於立法院報告時指出，藉此修法，可落實高所得者對國家

財政有基本貢獻的立法精神，並兼顧維護租稅公平與居住正義。財政部也評估，修法

後，未來每年可增加 12億元稅收。 

  實價登錄修法則包括《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士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等三法。修法重點，第一，成交資訊門牌、地號完整揭露，並溯及已揭露案件；

第二，預售屋全面納管且即時申報，未來須在交易後 30 日內向地方政府申報，並納實

價登錄。 

  第三，增訂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查核權，並加重屢不改正罰則，未及時申報或申

報不實者，可按戶（棟）處 3 萬至 15 萬元罰鍰，第二次仍未改正就加重至按次處 30

萬至 100 萬元罰鍰。 

  第四，建立紅單交易納管機制，未來預售屋銷售者收受定金時，應以書面契據確

立標的物及價金等事項，並不得約定不利買方事項，且紅單不得轉售，違者將按戶（棟）

處 15萬至 100 萬元罰鍰。 

  第五，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未來預售屋銷售前，應將定型化契約向地方

政府申報備查。 

【2020/12/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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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餘財產分配 要考量貢獻度 

2020-12-31 05:23 經濟日報 / 記者周志豪／台北報導 

    立院昨三讀通過民法第 1030條之 1 修正，未來夫妻離婚或變更法定財產制後，剩

餘財產分配可視對家務勞動、子女照養、同居或分居情形，由法院調整或免除一方比

重，具體保障家中擔家務卻經濟弱勢一方。 

  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表示，修法之後法院對剩餘財產分配可以審酌家庭勞動付出

狀況調整，讓剩餘財產分配更公平，保障婚姻關係中弱勢一方。 

  例如先生在外面工作，太太在家裡帶小孩，若有一天離婚，太太不能因此完全無

法取得婚姻關係中所得財產。 

  領銜提案的民進黨立委周春米指出，過去法律原本要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應平均

分配有失公平，但法院要介入裁量時也沒有太多武器做司法審酌，修法把裁量標準具

體列出，可讓未來剩餘財產分配更公平。 

  法務部也表示，大法官釋字第 620 號解釋表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是立法

者對於夫妻就家務、教養子女、共同生活貢獻的法律評價，除了應考量兩人婚姻關係

中經濟上的給予，更包含情感上的付出。 

  法務部指出，現行對夫妻剩餘財產平均分配原即已考量一人在外工作、一人操持

家務情形，但考量實務上可能有一方有不務正業、浪費成習等問題，法院才應介入裁

量分配情形。 

  昨天三讀修正條文規定，夫妻離婚或雙方變更法定財產制後，因兩人不再共有財

產，對雙方剩餘財產分配，法院得視夫妻對婚姻生活貢獻或協力程度等條件，調整或

免除分配額，讓分配達到實質公平。 

  修正條文也明定，法院裁判剩餘財產分配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對於

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等整體付出協力狀況，以及共同生活與分居時間的久暫、婚

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的經濟能力等因素做綜合評判。 

  修正條文協商結論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是要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的一

方，使其對婚姻的協力、貢獻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弱勢一方能具有最

低限度保障。 

  而對剩餘財產分配，為避免法院對個案認定標準不一，才修法明訂。 

  修正條文協商結論中也提到，當夫妻難以共同生活而分居，則分居期間已經沒有

共同生活的事實，夫妻中的一方如果對婚姻生活沒有貢獻或協力，法院就應該審酌，

予以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2020/12/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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